
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
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海外国家院士（以下统称院士，海外国家院士范围参照本办法附件1“海外最高学术机构名单”）及其团队科技创新合作工作，落实中共菏泽市委组织部、菏泽市科技局、菏泽市财政局《关于加强与院士合作，服务菏泽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菏科字〔2020〕3号），支持我市搭建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我市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是由院士及其带领的科研团队与菏泽市企事业单位共同组建的协同创新平台，通过柔性引进院士及其团队，开展联合研发、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平台团队建设水平，实现合作双方共同发展。
第三条  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采取政府推动、院士实质性参与、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合作模式。平台名称为：XXX院士+企业名称+协同创新中心。
第四条  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以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推动产业发展为目标，引进推广先进技术，培养骨干人才，促进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助推我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
第二章 申报条件及程序
第五条  申请设立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承建单位经营或运行状况良好，有专门的研发机构，拥有固定的技术水平较高、结构合理的研发团队，具备一定的研发能力；
（二）承建单位与院士及其团队通过签订协议，明确创新能力建设、合作项目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团队培养等方面合作目标，双方权利和义务清晰，并有详细的合作计划；
（三）承建单位为院士及其团队开展科研活动提供必要支持条件，根据需要配备科研团队或管理服务人员，为院士及其团队开展科研活动做好服务，保障必要的生活条件，确保院士合作平台正常运行；
（四）院士及其团队应保证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2个月，以确保合作目标顺利实现；
（五）现有省级院士工作站在管理期内不得申报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在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每名未退休院士在菏泽市建设的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不超过1个、退休院士不超过3个。
第六条  申请设立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应当按照以下程序申报：
（一）拟申报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二）填写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申报表（附件2）并提供院士亲笔签名的合作协议；
（三）县区科技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提出设立意见，统一上报菏泽市科学技术局；
（四）菏泽市科学技术局组织专家对拟设立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单位实地考察和综合评估后，对符合条件的院士合作平台授予“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并颁发相应标识。
第三章 管理服务及评价
第七条  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管理期限一般为三年，实施定期评估、动态管理体制，管理期满仍需要继续设立的，经单位申请，菏泽市科学技术局审核后可予以重新确认。
第八条  依据中共菏泽市委组织部、菏泽市科技局、菏泽市财政局《关于加强与院士合作，服务菏泽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菏科字〔2020〕3号），对新批准设立的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承建单位给予经费补助。设立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后，承建单位在管理期内又通过山东省院士工作站备案的不重复奖励。已被省科技厅撤销且以前受到各级奖励的山东省院士工作站承建单位继续与原院士合作，又申报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获批，原管理期未满的不重复奖励,原管理期满的给予奖励，管理期满继续与院士合作建设协同创新平台的享受有关政策。
第九条  菏泽市科学技术局对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每年进行一次考核评估，参考《菏泽市院士工作站绩效考核管理办法》进行。考核评估的主要内容有：
（一）院士合作平台组织管理及运行机制完善程度；
（二）院士合作平台任务、年度计划完成情况；
（三）院士合作平台建设资助经费使用情况；
（四）本单位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情况；
（五）按时上报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情况。
第十条  对管理期满，项目完成情况好、作用发挥效果明显的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给予表彰和经费补助；对作用发挥不好，效益不明显或考核不合格的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给予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或弄虚作假的院士合作平台，撤销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称号。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菏泽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菏泽市科学技术局
2020年8月5日


附件1：
海外最高学术科研机构名单
（1）发达国家最高学术机构
欧洲科学院
欧亚科学院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
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工程院
德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
法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
日本科学院和工程院
韩国科学技术院
澳大利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
加拿大皇家学会、加拿大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工程院
新加坡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和工程院
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和工程院
荷兰工程院和皇家艺术与科学院
瑞士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
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皇家工程科学院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高学术机构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国家科学院和工程院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
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
吉尔吉斯坦国家科学院
捷克科学院

（3）传统友好国家最高学术机构
古巴科学院
墨西哥科学院
南非工程院和南非科学院
以色列科学与人文科学院


附件2：
菏泽市院士合作协同创新平台申报表
	申请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
	
	手机
	

	联系人
	姓名
	
	手机
	

	
	电子邮箱
	
	产业类型
	

	单位地址
	

	合作院士基本情况
	院士姓名
	
	出生日期
	

	
	学科领域
	
	院士分类
	（如：XX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

	
	联系人
	
	手机
	

	
	工作单位
	

	合作院士团队基本情况
	（包括姓名、职务、研究领域、获奖情况等）

	单位基本情况
	经济情况（近两年产值、销售收入情况、对行业和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等）

	
	技术创新能力（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科技投入、承担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等）

	
	为院士及其团队提供科研条件情况


	与院士合作情况
	拟合作内容（技术、工艺、课题等）
	

	
	合作目标
	

	
	合作计划
	

	申请单位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区科技主管部门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相关证明材料请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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